附件13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

柔道项目竞赛规程

一、竞赛项目（46项）
（一）甲组（15项）

男子：-60公斤、-66公斤、-73公斤、-81公斤、-90公斤、-100公斤、+100公斤级

女子：-48公斤、-52公斤、-57公斤、-63公斤、-70公斤、-78公斤、+78公斤级

混合团体：

男子（-73公斤级、-90公斤级、+90公斤级）

女子（-57公斤级、-70公斤级、+70公斤级）

（二）乙组（17项）

男子：-50公斤、-55公斤、-60公斤、-66公斤，-73公斤、-81公斤、-90公斤、+90公斤

女子：-40公斤、-44公斤、-48公斤、-52公斤、-57公斤、-63公斤、-70公斤、+70公斤

混合团体：

男子（-66公斤、-81公斤、+81公斤）

女子（-52公斤、-63公斤、+63公斤）

（三）丙组（14项）

男子：-46公斤、-50公斤、-55公斤、-60公斤、-66公斤、-73公斤、+73公斤

女子：-40公斤、-44公斤、-48公斤、-52公斤、-57公斤、-63公斤、+63公斤
二、运动员资格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三、参加办法

（一）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

（二）参赛条件

1.获得资格赛各级别前16名运动员可报名参加决赛，资格赛参赛人数不足16人的级别，全部获得决赛资格。
2.参加决赛运动员级别必须与资格赛参赛级别一致。

3.资格赛各参赛单位每个级别可报运动员3名，如同单位同级别3名运动员获得资格，只能从中选择2名运动员参加决赛，其余席位依次顺延递补。

4.取得决赛资格的运动员因故不能参赛，同单位同级别且参加过资格赛的运动员之间允许调换，决赛最后报名截止后，不得换人。

（三）参赛人员

1.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其他人员不超过运动员数量的1/5。

2.每名领队、教练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单位进行报名。

3.除前款规定外，其他运动员参赛资格事宜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四）其他

资格赛前，所有年满16周岁且继续全国注册（代表内蒙古）8年的运动员可参加资格赛；未按规定续签注册协议的运动员，取消其参赛资格。

四、竞赛办法

（一）预决赛

1.比赛采用国际柔道联合会最新审定的《柔道竞赛规则》。

2.参赛运动员所穿柔道服装尺寸大小须符合规则要求，其中女子运动员自备全白色T恤衫。

3.比赛时间甲、乙组为4分钟，丙组为3分钟，加时赛无时间限制。

4.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四分之一复活制和循环赛制（依据报名人数确定）。

5.在比赛的前一天17:00 试称，17:30 正式称重，按称重规定运动员一次过秤。

6.所有运动员自备蓝、白色柔道服。

7.淘汰赛或循环赛为同一级别同单位的运动员抽签定位，均匀地安排在 A、B 区或 a、b、c、d 小区。

8.团体赛

（1）比赛采用国际柔联最新柔道竞赛规则。

（2）比赛时间为4分钟，加时赛无时间限制。

（3）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

（4）团体赛不设平局，如果双方队伍打平即双方均获得3场胜利时，应由双方教练代表以抽签的形式抽取一个比赛级别，增加一场积分加时赛以决定胜方，该级别选手不得更换。

（5）混合团体赛每支队伍每个级别最多可报1名主力及1名替补运动员。每支队伍须至少有4个级别的参赛队员方可参赛。

（6）甲组团体赛：参加个人赛男子-60公斤级、-66公斤级、-73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男子-73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男子-73公斤级、-81公斤级、-90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男子-90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男子-90公斤级、-100公斤级、+100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90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女子-48公斤级、-52公斤级、-57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女子-57公斤级、-63公斤级、-70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女子-70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女子-70公斤级、-78公斤级、+78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70公斤级的比赛。

（7）乙组团体赛：参加个人赛男子-55公斤级、-60公斤级、-66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男子-66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男子-66公斤级、-73公斤级、-81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男子-81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男子-81公斤级、-90公斤级、+90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81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女子-44公斤级、-48公斤级、-52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女子-52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女子-52公斤级、-57公斤级、-63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女子-63公斤级的比赛；参加个人赛女子-63公斤级、-70公斤级、+70公斤级的运动员，可参加混合团体+63公斤级的比赛。

（8）甲组混合团体赛比赛级别顺序为：女子-57公斤级、男子-73公斤级、女子-70公斤级、男子-90公斤级、女子+70公斤级、男子+90公斤级。乙组混合团体赛比赛级别顺序为：女子-52公斤级、男子-66公斤级、女子-63公斤级、男子-81公斤级、女子+63公斤级、男子+81公斤级。团体赛抽签时，抽取首轮比赛级别。后续轮次的比赛级别，将按照级别顺序中的下一个级别进行。如：首轮比赛抽签级别为男子-73公斤级，则第二轮比赛进行女子-70公斤级比赛，第三轮进行男子-90公斤级比赛，后续比赛依次类推。

（9）关于更换替补运动员参加混合团体赛的有关规定，按照国际柔联最新版竞赛规则规定执行。

（10）双方开赛前应依裁判员手势，向主席台行礼和相互行礼。由裁判员核对运动员身份和级别后，进行比赛。比赛结束后，场上裁判员宣判获胜方后示意比赛双方向主席台行礼和相互行礼后离场。

（11）团体赛以各单位组队，不允许跨单位联合组队，运动员必须是进入决赛阶段比赛运动员
（二）丙组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1.测试项目

参与测试运动员在下列6个测试项目中选择3项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分数线18分，没有达到测试合格分数线无法参加比赛。

2.测试标准
	分值

项目
	50米/秒
	400米/秒
	立定跳远 /厘米
	坐位体前屈/ 厘米
	平板支撑／秒
	俯卧撑/次/60秒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7.5
	8
	1:05.00
	1:15.00
	240
	200
	19.6
	22.7
	180
	170
	40
	35

	9
	7.7
	8.2
	1:10.00
	1:20.00
	226
	188
	15.8
	19.3
	170
	160
	35
	30

	8
	7.9
	8.8
	1:15.00
	1:25.00
	210
	174
	11.6
	15.9
	160
	150
	30
	25

	7
	8.9
	9.8
	1:20.00
	1:30.00
	190
	159
	5.1
	9.4
	150
	140
	26
	22

	6
	9.9
	10.8
	1:25.00
	1:35.00
	170
	144
	1.2
	2.9
	140
	130
	22
	18

	5
	10.1
	11.0
	1:30.00
	1:40.00
	165
	139
	-0.1
	2.1
	130
	120
	18
	16

	4
	10.3
	11.2
	1:35.00
	1:45.00
	160
	134
	-1.4
	1.3
	120
	110
	16
	12

	3
	10.5
	11.4
	1:40.00
	1:50.00
	155
	129
	-2.6
	0.5
	110
	100
	14
	10

	2
	10.7
	11.6
	1:45.00
	1:55.00
	150
	124
	-3.8
	-0.3
	100
	90
	12
	8

	1
	10.9
	11.8
	1:50.00
	2:00.00
	145
	119
	-5
	-1.1
	90
	80
	10
	5


五、录取名次与奖励

录取名次和奖励执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第七条（一）项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补充通知》（内体竞字〔2025〕2号）一、修改条款。

六、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与报到统一按照补充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二）承办单位在赛前30天将竞赛补充通知发到各参赛单位。

七、技术官员

（一）技术官员由自治区体育局选派；

（二）赛前对技术官员进行公示；

（三）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代表队，在3日内向组委会提供书面说明、举证材料等；逾期不再受理技术官员执裁资格问题。
八、技术申诉   

按照国际柔联规则有关规定执行。

九、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按《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内体竞字〔2024〕4号）及相关文件执行。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